
音乐学院琴房使用规定

    琴房是供本院音乐专业学生教学、实践和自修的重要场所。为加强琴房的使用与管理，给师生营造一个安全有序、清洁优美的教学环境，保证设施设备经常处于良好状态，特制定音乐学院琴房使用与管理办法。
一、功能及使用权限
琴房主要用于全日制学生的教学、实践和自修，教师须按照排定的课表进行上课，学生需刷卡进入琴房练琴。

本学院师生在享有教学活动（教与学）使用权的同时，具有琴房设备维护、安全保证的职责和义务。

琴房原则上不对外开放。如遇招生期间考生练习要求等特殊情况，必须征得学院办公室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方可使用。

音乐厅、排练厅和教室的钢琴，专供于各类专业课教学、演艺活动和艺术实践，不得用于学生练习。

二、琴房分配办法
针对“固定式”琴房使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确实加强琴房设施、卫生、安全的管理，增强有效的监督，采用琴房智能管理系统刷卡进入的方式进行练琴。
三、日常管理与监督
1、学生必须持本人校园卡来琴房练琴。

2、首先将校园卡交给琴房管理员，管理员刷卡后，领取琴房系统分配的琴房钥匙。

3、进入琴房时，首先检查是否有损坏、缺失的物品，如果发现请及时通知琴房管理员，以便及时进行维修，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准私自拆卸或修理，同时我们并会根据练琴记录对上一位同学进行追责。琴房内所配置的钢琴、琴凳、灯具、桌椅、风扇等物品不准携带出室外，离开琴房时要关琴盖、关窗、关灯、关门。

4、练琴完毕，将窗户关好，随身物品带好，门锁好。

5、将琴房钥匙交给琴房管理员，领回自己的校园卡。

6、杜绝私自将钥匙带走。发现此现象，琴房管理员有权暂停该同学的练琴资格。

7、学生不能借用其他同学的校园卡，琴房管理员发现此现象有权扣留该校园卡，并有权暂停该同学的练琴资格。

8、如果学生丢失校园卡，可暂时持本人学生证来练琴，待校园卡补办完毕后请到琴房管理员处进行校园卡绑定即可刷卡练琴。

9、请同学们合理利用平时时间进行练琴，每个同学每天可以练两个小时，可以一次使用两个小时，也可以分开使用，一次练满两小时的同学当天无法再次刷卡进行练琴，如果练琴同学比较少，超过两个小时可以继续练琴，但在练琴同学较多时，超过两小时后，就会有排队学生前去替换，超时同学必须停止练琴。

10、任何同学不得以任何方式遮挡琴房门窗玻璃，保证透明。练琴时请关门，以免影响其他同学，不准在琴房里吃饭、食品、喝饮料，不准在琴房内说笑打闹，接待同学、亲友等与学习无关的活动，更不允许在琴房内谈恋爱。

11、不准在琴房内吸烟、用火等。严禁乱接、乱用电器（如电热器、电饭锅等），不得将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带入琴房。离开琴房必须随手关电源（电灯、电风扇等电源设施），以确保安全。

12、琴房内严禁乱贴、乱挂任何物品。钢琴上不准摆放水杯、蜡烛等容易损坏钢琴的物品。不得将非学习、个人物品放置在琴房内，如有丢失学院概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13、外单位或个人借用琴房，原则上不予考虑。如遇特殊情况需经主管领导批准，在院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酌情安排。

14、不得将家教学生带入琴房，不得私自更换门锁或将钥匙转借给他人。

15、违背以上规定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必要的处分；非正常操作造成设备设施损坏或丢失的，按成本价和维修价的2—3倍赔偿。

16、教师琴房由教师与教师琴房值班学生负责日常安全、卫生管理。


